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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
第 31期

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1 日

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
第九次常务会会议纪要

2022 年 9 月 15 日，市委书记、市规委会主任邵革军在市

规委会会议室主持召开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

会议。

会议议定以下事项。

一、听取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 8 次常务会审议

事项执行情况及规范规划方案审查工作相关情况报告

会议指出，规委会议题一经审议，应有序科学推进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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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委办要继续坚持好规委会审议事项执行情况的督促落实及

汇报工作。为清除卡点、打通堵点、解决难点，市自然资源

规划局要主动谋划，通过明细规划方案审查要点，优化审查

流程，压缩审批时长，建立考核机制等有效措施，全面保障

建设项目快审批、快实施、快见效。

会议要求：

1．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，既要各司其职，又要密

切配合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2．各建设（设计）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要加强对专业

水平不足、能力不强、效率不高的设计单位的黑名单管控措

施，运用好有能力、有水平、有资质的设计单位，编制高水

平的设计方案，为品质达州建设提速提质提效。

3．专委会作为规委会的前提，要坚持科学高效、高水平

筹办，参会部门（单位）、专家应秉持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

的原则，认真审核，自觉履行审查职责，为规委会决策提供

有力基础保障。

二、工程建设类

（一）达州市莲花湖水厂一期二阶段及百节中途泵站工

程设计方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设计方案。莲花湖水厂一期二阶

段用地面积约60.38亩。包含利用一期一阶段边坡未利用地约

14.7亩作为此次二阶段建设用地；新增用地面积约45.68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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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二阶段边坡及支护所占用面积约13.0亩可作为后期建设

用地，实现集约用地。

会议要求：

1．项目作为“引水入竹”的重要配套工程，要抓紧推进办

理后续建设手续，确保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早日建成投入使用。

2．在满足工艺流程的基础上，水厂项目要适当兼顾建筑

风貌与自然山体相融。

（二）韩家坝加油站规划设计方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设计方案。

会议要求：

1．按照加油站实际使用情况，对管理用房规模进行调减，

以提供加油站必要的营业辅助用房为主，不得借机建设办公

用房。

2．顺应新能源发展趋势，增加充电桩等新能源设施设备。

3．优化方案报市政府分管规划工作领导研究后确定，自

然资源规划部门按研定方案进行规划审批备案。

（三）健民路小学规划设计方案

会议议定：不通过该设计方案。

会议要求：

1．健民路小学主要用于通川区四小搬迁，为把好事办好、

实事办实，要进一步摸清项目邻近的通川区三小办学情况，

将通川区三小、通川区四小一并搬迁至该项目。通川区三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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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址新办一处幼儿园，以满足片区学前教育需求。同时幼儿

园及小学由市文旅公司作为建设单位，加快报送小学规划方

案。

2．建设单位要加快项目土地污染调查、治理工作，尽快

达到建设基础条件，满足校园环境安全。

3．优化设计，取消停车场临城市道路的配套用房，运动

场与城市道路高差采用植绿等方式进行美化处理。地下停车

场要与地上小学建筑进行物理隔离，功能和交通均不得混设，

以满足校园安全。将小学西侧道路拓宽工程纳入建设内容。

4．要充分考虑校园及周边现状环境的空间关系，科学组

织交通，以满足校园和停车场的通行需求。

三、景观类

（一）市园林处公厕升级改造工程景观设计方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方案。

会议要求：改善厕所环境直接关系城市环境和市民健康，

建设单位要按程序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助力文明城市创建。

（二）达州市中心城区部分街道（金兰路、白塔路）微

更新项目景观设计方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方案。

会议要求：建设单位要本着“快速、节约、美观”的原则，

按照“去、留、增、补”的方式进行微更新改造，按程序加快

推进项目建设，确保春节前竣工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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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达州市中心城区“口袋”公园建设项目景观设计方

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方案。

会议要求：“口袋”公园作为我市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民生

实事项目之一，符合当前国家的大政方针，契合城市建设发

展的需要，建设单位要按程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确保在春

节前竣工投用。同时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向上对接，及时

掌握“口袋”公园支持政策，积极争取专项补助资金。

四、调整类

（一）达州市杨柳垭片区控规 B2-3号地块（实验小学锦

云校区）规划调整方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规划调整方案。即：达州市杨柳

垭片区控规 B2-3 号地块调整后控规规划指标为：用地性质为

中小学用地，容积率≤1.0、建筑密度≤30%、绿地率≥30%、建

筑限高 30 米，配建停车泊位 200 个，公厕、垃圾收集点各一

处。

会议要求：该地块应同时配建一个警务站。

（二）达州市堰坝片区控规 GX-YB-A56地块规划调整方

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规划调整方案。即：将堰坝片区控

规 GX-YB-A56 地块（约 62 亩）用地性质调整为商务金融用

地，其他指标与原控规保持一致（容积率≤2.5、建筑密度≤26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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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率≥30%、建筑限高 80 米）。

会议要求：高新区要从严把控地块建筑投资强度，建设

内容要以商务办公、商业为主，市区两级要严格把控地块建

筑风格、形态，展现城市干道公建景观形象。

（三）亭子新城近期建设区域控规局部区域调整方案

会议议定：原则同意该调整方案。具体调整内容为：

一是优化安居路平面线型，将亭子中路—安居路的 T 型

交叉口，调整为异形 T 型交叉口。

二是 B02-12 地块（安置房一期）由原来的约 148 亩调整

为约 156 亩；B02-09 地块（安置房二期）用地面积缩小约 2

亩；B02-05 地块（安置房三期）用地面积缩小约 4 亩。三个

地块规划指标均不变。

会议要求：

1．达州东部经开区要加快征地拆迁、规划手续办理等工

作，尽快开工建设。

2．达州东部经开区要高品质、高起点规划建设安置房等

先期配套项目，打造东部经开区示范样板。

出席：邵革军、严卫东、熊隆东、唐廷教、丁应虎、

高武林、张俊懿、颜晓平、陈明星；

张 乐、苟 敏、张驰萍，李祝荣、袁陕川、

刘 伟、杨 勇、邓 剑、李 敏、邓建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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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启文、陶宇翔、蒋 波、李晓华、李冰雪、

王德春、张宇科、游金城、郑明春、于 贵、

秦 芹、刘 涛、徐应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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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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